河北省河南商会会费管理办法
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［2003］95号）及《河北省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优惠政策意见》的精神，依据河北省河南商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制定本商会会费交纳标准与管理办法：

一、收费管理

（一）本商会收取的费用用于商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，实行专款专用，接受商会理事会、监事会和会员大会的监督和审查，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省工商联、省民政厅报告费用收支情况。

（二）本商会按照规定在接受各类收费时，开具由财政部门印（监）制的社会团体统一收据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目前，商会运转良好，会费家底充足，为满足商会正常活动经费保障需求，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办公会讨论决定，第四届商会会费收取标准调整如下：

会长单位            　　　   30万元/年

执行会长单位                 5万元/年

常务副会长单位  　　　　　 　3万元/年

副会长单位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 5000元/年

理事、会员                   200元/年

三、交纳会费的时间

上半年入会要在6月20日交纳完毕；下半年入会的要在12月20日交纳完毕。

根据《河北省河南商会章程》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：连续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者，自动丧失会员资格，其在本商会相应的职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
四、会费交纳办法

（一）商会会员及单位的会费直接向商会秘书处对公账户交纳；

（二）在商会有兼职职务的会员单位按最高职务决定费用的承担。

五、会费使用

（一）商会收取的费用于商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等。

（二）商会收取的费用使用实行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；接受监事会和全体会员的监督，每年由监事会或由监事会委派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，并向全体会员公布监事会审计结果。

（三）秘书处负责拟制财务预算，经理事会批准后实施。

本办法经2025年12月26日第四届会员大会表决通过，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　　河北省河南商会 
　   2025年12月26日


